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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接受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然股份”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卓然股份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

随卓然股份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对卓然股份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现场出席了卓然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Ղ东༰然股《

�\ !Q 6Ñ 'f!Q 6Ñ �� � �° �_ 5$�É�\《 �É#��* �]�È
�Ö �P �Ö�W �J

!Q 6Ñ �P �Ö !Q 6Ñ �Ö !Q 6Ñ

��

�¢e�

�

� �Ö �W �Ö�* �] �$

�; �Ö

�*

�

Έ
公司⌀

�* �� �h -� - ��$ �? �» �? ?ñ �² �; �Ö�* �]度大大会
次股ཐ 传度券法

�Ö �h #��& �¤ �Ö�* �QÂ@ �h #�!P¥��Oñ �² �ÖG° F��-'f F !P�É)à 
jCS ,´6Ñ �× ���\6Ñ �� �& 93G° F�Û �? ?ñ �² �; �ÖN©
¼-(�£�i�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22年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6、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7、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关于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担保的议案

11、关于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12、关于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13、关于选举公司 ESG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5.01 选举张锦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2 选举张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3 选举张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4 选举陈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6.01 选举宋远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2 选举孙茂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3 选举王俊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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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 选举周磊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02 选举罗仲滢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二）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会议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年 6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14点 00分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6月 26日（星期一），其中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

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3年 6月 19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

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本所律师查验，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 6名，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共 76,921,120股，占卓然股份股本的 37.9545%。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表决的股东，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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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

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的统计数。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由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汇总统计，并由该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

4、经本所律师查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经合法表决通过；本

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对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议案 7、8、9、10、

11、14、15、16，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

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均9 本㚌㄀议㈀定 ᑪѢɀ定，ᘩ傅司对 为，本次股于涉 于涉 会的表决程序゠ᕋ゠程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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